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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业务多样性与会计核算的单一模糊性剖析

李新彦，牛俊杰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青岛 266100）

【摘要】我国会计准则讲解和解释要求对客户奖励积分采用递延收益法进行会计核算，这比较适合实体经济

传统的积分授予和兑换业务，然而，积分业务的多样化发展导致该方法不能真实地反映积分创新业务的经济实质，

这就失去了会计准则讲解和解释的统一适用性，积分业务核算规范单一模糊性亟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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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消费积分制已成为线下与线上零售业广泛使

用的一种促销方式，并因授予人、授予方式、使用方式等

因素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特征。与之相反，我国对

积分业务会计核算的规范却相对单一模糊，尤其是在当

前各种线上交易平台飞速发展的市场背景下。

一、积分业务的多样性

1. 积分授予人的多样性。积分授予人的多样性围绕
积分的所有者与积分授予者的一致性展开。通常积分授

予者授予客户积分，目的在于培养客户忠诚度，积分也只

能用于兑换授予者或授予者指定的第三方商品。然而线

上交易平台的快速发展打破了这一行业惯例，客户获得

的积分不再具有专用性，而是可将积分用于平台上所有

商品的兑换。

2. 积分授予方式的多样性。积分授予方式的多样性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购买不同档次或价格的商品

所获积分不同；第二，不同客户的积分累积形式不同，例

如VIP客户双倍积分；第三，积分通常是在购买商品时获
得，但在某些情况下，客户可以免费获得。

3. 积分使用方式的多样性。积分在使用方式上也存
在多样性。积分既可以在规定期间内兑换授予人商品，也

可以用于兑换授予人指定的第三方商品，甚至可以兑换

线上交易平台上的所有商品。此外，它还可以用于抽奖，

也可以成为优惠购买部分商品的通行证。

二、积分业务会计核算规范的单一模糊性

对于积分业务的会计处理，我国会计准则采用了递

延收益法，要求积分授予方将销售取得的货款或应收货

款在商品销售或劳务提供产生的收入与奖励积分之间进

行分配，与奖励积分相关的部分应先作为递延收益核算，

待客户兑换积分时，将原计入递延收益的与所兑换积分

相关的部分确认为收入。获取积分的客户满足条件时有

权利取得第三方提供的商品或劳务的，如果授予企业代

表第三方归集对价，授予企业应在第三方有义务提供奖

励且有权接受因提供奖励的计价时，将原计入递延收益

的金额与应支付给第三方的价款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收

入；如果授予企业自身归集对价，应在履行奖励义务时按

分配至奖励积分的对价确认收入。

因此，递延收益法建立在授予积分公允价值可计量

与兑换积分数量可测量基础上，适用于积分可兑换授予

者自身商品或指定第三方商品的情况，对于可兑换非指

定第三方商品的情况以及其他授予方式和使用方式等并

不适用，具有明显的单一适用性。另外，该方法对授予时

当期收入与递延收入的分摊方法也未明确，导致有的企

业采用相对公允价值比例法，有的企业采用剩余价值比

例法，信息不具有可比性，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三、积分业务会计核算的多层面实例分析

1. 积分兑换授予方商品或指定第三方商品的实例。
对于该类业务，会计准则要求采用递延收益法核算，但并

未对递延收益的分摊方法作出明确的规范。

例 1：甲商场促销，购物每满 100元积 10分，不足 100
元部分不积分，积分可在1年内兑换商品，1个积分可抵付
2元，积分可用于兑换甲商场所有商品。某顾客于 10月 3
日购买了售价 1 000元（不含增值税）的皮包，成本为 600
元，并办理了积分。11月 1日该顾客将全部积分兑换为一
件衬衫。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下同），相关会计核算如

下：

（1）10月3日：
借：银行存款 1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800
递延收益 200

（2）11月1日：
借：递延收益 2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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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日确定递延收益金额时采用了剩余价值比例

法，即先确定递延收益200（1 000/10×2）,再确定当期主营
业务收入 800。若采用相对公允价值比例法，递延收益则
为167［1 000÷（100+10×2）×10×2］，当期主营业务收入为
833。
虽然两种方法对于两期合并收入的确认总额没有影

响，但收入的归属期间产生了不同。当授予日与兑换日跨

期时，便产生收入的跨期分配问题，也影响购买商品与兑

换商品的利润贡献分析。而当积分可兑换指定第三方商

品时，不同的分摊方法将影响企业真实的促销成本。

2. 积分可兑换非指定第三方商品的实例。该种情况
常见于线上交易平台，如“天猫”，客户购买商品后便会获

得一定比例的积分，每一积分可兑换0.01元。该类积分有
其特殊性：第一，积分兑换具有非指定性。第二，积分具有

一定的买卖关系，商户授予客户积分时，要将积分所折算

的等额货币金额划转至交易平台的积分账户（即支付积

分），由交易平台向客户发放积分。当客户用积分兑换商

品时，向商户支付扣除积分所抵价款后的货款，积分对等

金额则由交易平台支付（即消费积分）。第三，积分授予具

有一定的强制性，交易平台对授予比例都有严格规定，诸

如5‰、1‰不等。
该类积分的公允价值虽可以明确计量，但因其兑换

的非指定性，授予者无法根据自身的经验数据对积分的

兑换状况作出合理的估计，也就无法确定未来递延收益

的转销额，且积分实质上通过交易平台积分账户进行交

易，故递延收益法不适合该类积分的会计核算。

笔者认为，此类积分应理解为线上交易平台销售费

用的一部分，商户应当在“应收账款”下设“积分”二级明

细科目，并设三级明细科目“××交易平台”，收取货款时，
积分所折算价款划转到交易平台“积分”账户，并作销售

费用处理。对于客户的积分抵付业务，应当在“积分”下设

“客户”三级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例 2：某天猫商户所售热水器价格为 1 999元，赠送
199积分（折合1.99元）。客户支付货款时，使用1 000个积
分（折合10元）。该交易的会计核算如下：
（1）商户发货时：
借：应收账款——客户 1 997.01

——积分——交易平台 1.99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999

（2）商户收款时，积分所折算价款直接转入天猫平台
积分账户：

借：银行存款 1 987.01
应收账款——积分——客户 10
销售费用 1.99
贷：应收账款——客户 1 997.01

——积分——交易平台 1.99

（3）交易平台将客户所用积分折算价款后划入商户
账户：

借：银行存款 10
贷：应收账款——积分——客户 10

3. 交易平台积分业务的实例。线上交易平台在自身、
商户与客户之间搭建的积分体系具有明显的实质交易特

性。当商户授予客户积分时，须通过交易平台积分账户进

行并向交易平台开具一定形式的购买性质票据，而商户

所获得的客户抵付货款的积分，也须通过交易平台积分

账户进行，并向交易平台开具一定形式的销售性质票据。

对于交易平台而言，积分属于一种虚拟商品，用于所有商

户的兑换，应当作为销售和购买活动进行会计核算。

例3：承例2，交易平台积分账户的会计核算如下：
（1）商户授予客户199个积分并发货时：
借：应收账款——××商户 1.99
贷：主营业务收入 1.99

（2）商户将积分所折算 1.99元转入天猫平台积分账
户时：

借：银行存款 1.99
贷：应收账款——××商户 1.99

（3）客户使用积分抵付10元货款时：
借：主营业务成本 10
贷：应付账款——××商户 10

（4）积分账户向商户支付货款时：
借：应付账款——××商户 10
贷：银行存款 10

4. 其他积分业务的会计核算实例。
（1）积分抽奖业务。当客户使用积分参与抽奖时，是

否属于兑换无法得到一致确定。如果属于兑换的特殊形

式，抽奖无果的积分如何进行会计核算？如果不属于，抽

奖成功的积分又如何进行会计核算？另外，线上交易平台

中参与抽奖的积分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线上交易平台的赠

送，又该怎样执行递延收益法？

笔者认为，由于与兑换积分相比，抽奖积分数量的可

预测性较差，故不应按递延收益法核算，可以将参与抽奖

并成功的积分作为一种吸引顾客的普通促销方式，通过

“销售费用”科目进行会计核算；若抽奖未果，则无需进行

会计核算。而线上交易平台的积分抽奖活动，实质为交易

平台与参与抽奖活动的商户之间达成的一个促销协议，

客户若抽奖成功，交易平台应当将参与抽奖的积分所对

应的等值货币金额转入合作商户账户，并对商户进行成

本补偿，也可以通过“销售费用”科目进行会计核算；客户

若抽奖未果，只将客户抽奖积分转销即可，无需进行会计

核算。

例4：某商场推出积分抽奖活动，客户参与5 000元以
上的商品抽奖，需一次使用5 000积分，中奖概率1%。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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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营建造固定资产方式下

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贲友红（副教授）

（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江苏常州 213001）

【摘要】企业自营建造固定资产涉及增值税业务的会计处理，不仅会影响企业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还会影响

企业各个会计期间的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本文结合相关法规，对企业自营建造固定资产涉及增值税经济业务的

会计处理进行了分析探讨，以期提高会计核算的信息质量。

【关键词】自营建造；动产固定资产；不动产固定资产；增值税

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的特殊需要自行建造固定资产包

括自营建造和出包建造两种方式。实务中，企业较少采用

自营方式建造固定资产，采用出包方式的较多。企业以自

营方式建造固定资产，意味着企业自行组织工程物资采

购、自行组织施工人员从事工程施工。

固定资产取得方式不同，其会计处理也有区别。本文

主要讨论自营建造固定资产方式下涉及增值税业务的会

计处理。

一、企业自营建造固定资产涉及增值税业务会计处

理的税法依据

自营建造固定资产包括自建生产用动产固定资产和

不动产固定资产两类，其中生产用动产固定资产是指能

够移动而不损害其价值或用途的资产，通常包括企业生

产过程中使用的使用期限超过12个月的机器、机械、运输
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等。不

动产固定资产是指不能移动或者移动后会引起性质、形

原积分授予计划，1个积分可兑换 1元。某客户一次使用
5 000积分，喜中7 899元的空调，其会计核算如下：
借：销售费用 7 899
贷：库存商品 7 899

例 5：某线上交易平台推出积分抽奖活动，客户一次
性使用 1 000积分参与某化妆品网上专卖店某一护手霜
抽奖。平台与商户达成协议，若客户抽奖成功，将抽奖积

分所对应的等值货币金额划入商户积分账户，该平台100
积分兑换 1元，护手霜成本为 25元。假设某客户抽奖成
功，会计核算如下：

借：销售费用 15
应收账款——积分——客户 10
贷：库存商品 25

（2）积分兑换特殊服务与免费赠送积分业务。通常情
况下，商户向客户提供的特殊服务属于提供劳务的特殊

形式，客户用积分兑换特殊服务，与兑换商品的性质类

似，在递延收益法下其会计核算与积分兑换商品业务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

免费赠送积分业务，常见于线上交易平台，客户免费

获得的积分在未使用前处于虚拟状态，交易平台在赠送

积分时并未对任何商户或其他经济利益体作出有关支付

承诺，也就没有产生真正的经济利益流出。

因此，交易平台在赠送积分时无需做任何会计核算，

以免虚增费用。

四、结语

递延收益法以授予积分公允价值的可测算和积分兑

换数量的可预测为前提，比较适合实体经济传统积分业

务的会计核算。但面对积分业务的多样化，尤其是线上交

易平台积分业务形式的创新，递延收益法则显得过于单

一和模糊，无法发挥企业会计准则讲解和解释的统一适

用性。未来，除完善和确定递延收益法的分摊方法外，应

加强积分业务会计核算规范的全面性建设，以适应积分

业务的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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